
国家铁路局文件
国铁科法 也2018页 20 号

国家铁路局关于原铁道部规范性文件

第十批清理结果的通知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中国中

车, 中国通号, 中国铁通, 中国铁物, 中交集团, 中国建筑, 中

国电建, 各地方铁路公司:

为进一步做好 “放管服冶 改革工作,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清

理部门规章和文件的要求, 根据铁路改革发展实际, 按照 “先易

后难、 有序推进, 边清理、 边出成果、 边向社会公开冶 的原则,

国家铁路局对原铁道部涉及工程建设方面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第十

批清理, 同时对中国铁路总公司自行停止执行的原铁道部工程建

设类规范性文件进行处理。 现将第十批清理结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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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管理的文件

经国家铁路局组织专家评审, 《关于加强铁路隧道工程安全

工作的若干意见》 (铁建设 也2007页 10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

铁路客运专线建设质量管理的指导意见》 (铁建设 也2008页 246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勘察设计质量管理的通知》 (铁

建设 也2010页 10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0页 17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建设

管理的若干意见》 (铁办 也2011页 68 号)、 《关于开展隧道衬砌

等铁路工程质量第三方检测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1页 172 号)、

《关于铁路建设项目实施阶段材料价差调整的指导意见》 (铁建

设 也2009页 46 号)、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

作指南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9页 210 号)、 《关于贯彻国务院

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决定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1页 108 号)、

《关于组建铁路隧道专业抢险救援队伍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0页

128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铁建

设 也2009页 80 号)、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节约集约用地要

求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8页 2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铁路建

设项目临时用地复垦工作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8页 104 号)、

《关于加强铁路勘察设计工作的若干意见》 (铁鉴 也2008页 2 号)

共 14 个文件主要涉及中国铁路总公司等企业内部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 交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管理。 中国铁路总公司可继续执行,

亦可修改或停止执行。 修改或停止执行之日, 原文件废止。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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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铁路公司可参照上述原铁道部规范性文件有关内容, 结合实际

制定本企业的具体制度及措施。

二、 予以废止的文件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暂行规定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7页 176 号)、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项目施工图审

核管理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 2010页 36 号)、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工程监理企业与监理人员不良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0页 131 号)、《关于印发 掖铁路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 2012页 105

号)、 《关于印发 掖铁路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管理办法业 的通知》

(铁质监 也2010页 242 号)、 《关于印发 掖引起铁路行车事故的工

程质量责任调查及经济损失赔偿暂行规定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7页 79 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铁路工程设计线路交叉跨越有

关规定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2页 23 号)、 《铁道部关于贯彻落

实 掖电子招标投标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3页 55 号) 共 8

个文件予以废止。

三、 继续有效的文件

1郾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6页 179 号)。 经国家铁路局组织专家评审, 该文件

为铁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行业管理有效文件, 有关涉及安全生产

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各相关单位均应执行。

2郾 《关于印发 掖铁路建设工程质量事故调查处理规定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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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国务院公报编辑室,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局属各单位, 机关各部门。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2018 年 2 月 24 日印发

通知》 (铁建设 也2009页 171 号)、 《关于重新印发 掖铁路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交接办法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08页 23 号)、 《关于

发布 掖高速铁路竣工验收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2页 107

号)、 《关于发布 掖铁路建设项目信息和信用信息公开管理暂行

办法业 的通知》 (铁建设 也2010页 260 号),经国家铁路局组织专

家评审, 均为行业管理有效文件,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各相关单位

继续执行。

国家铁路局

2018 年 2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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